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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 月 01日 

發文字號：經授能字第 1070300178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有關大院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決議請本部就「於電業法修正通過後成

立電價平穩基金」提出專案報告一案，本部業已備妥如附件，請察照。 

說明： 

一、依據大院 106 年 11 月 21 日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9 次會議通過之「中華民國 106 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修正本）」辦理。 

二、台電公司院會新增決議 88（審查總報告 p.71）決議全文如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 12 月 1 日發布補列 3 座核電廠除役成本，負債準備達 311.63億元，其中 281.93億元

提列入 105 年度費用；惟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度截至 10 月已賺 632 億元，原預估

可納入平穩基金的超額盈餘達 500億元，因此瞬間大幅縮水近六成。105年度 4 月電價審議

會決議，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超額盈餘應納入平穩基金以因應未來電價上漲，作為平抑

電價所用。提供穩定、安全的電力乃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天職，也是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存在的價值，爰此，請經濟部於電業法修正通過後成立電價平穩基金，並向立法院經

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俾提供國人電價平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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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奉「電價穩定基金辦理情形說明」專案報告如附件。 

正本：立法院、立法院孔委員文吉、立法院高委員志鵬、立法院邱委員議瑩、立法院蘇委員震清、

立法院陳委員明文、立法院林委員岱樺、立法院黃委員偉哲、立法院管委員碧玲、立法院

蕭委員美琴、立法院邱委員志偉、立法院蘇委員治芬、立法院陳委員超明、立法院王委員

惠美、立法院張委員麗善、立法院徐委員永明、立法院蔡委員培慧、立法院廖委員國棟 

副本：經濟部會計處、經濟部國會聯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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